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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市级民政事业专项资金预算
编制说明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

民生。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，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制度兜底

作用，不断完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，适度拓展社会救

助范围，创新服务方式，提升服务水平，切实做到应保尽保、应

助尽助，应养尽养，不断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编制原则

围绕“依法依规、责权明晰、统筹整合、保障重点、讲求绩效”

的原则，依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第 649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<改革完

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>的通知》(中办发〔2020〕18号)、《湖北

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374 号）、《武汉市最低生

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细则》（武民政规〔2020〕2号）、《武汉市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实施办法》(武政规〔2023〕2号)、《武汉市社

会救助对象认定实施办法》（武政规〔2024〕2号）、《武汉市实

施临时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271 号）、《省民政厅、省

财政厅、省残联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鄂民政发〔2022〕43号）、《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关于免

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》（武民政规〔2023〕2号）、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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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武民政﹝2018﹞48号）、

《关于切实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武办

文﹝2021﹞26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湖北省开展“精康融合行动”实

施方案（2023-2025）>的通知》（鄂民政发﹝2023﹞8号）、《武

汉市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》（武民政规〔2019〕1号）等文件规

定，结合武汉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政事业工作实际，按照各级财

政支出职责编制。

三、收支预算

(一)收入预算

2025年市级民政事业专项资金预算收入 71545万元，其中一

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1545万元。

(二)支出预算

2025年市级民政事业专项资金预算支出 71545万元，其中:转

移支付各区 71545 万元，主要用于社会救助专项、社会福利事业

专项等方面。

预算资金测算口径：根据 2025年预计支出，扣减预计上级转

移支付资金后，市级给予一定补助，其余由区级统筹安排。

四、绩效目标

按照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武发〔2018〕16号）要求，加强政策和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，

从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效益等方面，综合衡量专项资金预算安排

及使用效果，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绩效，积极推进社会救助工作科

学化、精细化管理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社会救助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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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应保尽保、应助尽助、应养尽养。市级民政事业专项资金纳

入财政专项支出绩效目标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71545 万

元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民政事业各项政策规定，

不断完善社会救助机制，社会福利保障措施，加强相关政策有效

衔接，完善高密度的兜底保障、夯实高水平的基层治理、构建高

品质的养老服务。

（二）加大民政事业专项资金统筹力度，盘活用好存量资金，

切实保障基本民生支出。

（三）完善监督检查长效机制，推进绩效目标管理，强化绩

效评价效果运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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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预算
编制说明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

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紧紧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锚定

全体老年人享受基本养老服务，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，以加强

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建设为发展方向，扩大民生领域服

务供给，提升民政服务质量，完善民政服务体系，有效满足多层

次、多样化需求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编制原则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

施条例》，按照“依法依规、责权明晰、统筹整合、保障重点、讲

求绩效”的原则编制。

三、收支预算

(一)收入预算

2025 年市级福彩公益金预算收入 5262.83 万元，其中政府性

基金财政拨款收入 5262.83万元。

(二)支出预算

2025 年市级福彩公益金预算支出 5262.83 万元。主要用于养

老服务设施（含养老机构）建设补贴、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

补贴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、街道养老服务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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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、“党建+农村互助养老服务”项目、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意外

伤害险、家庭养老床位一次性奖励及意外伤害险补贴、儿童福利

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项目、社会组织孵化培育项目等。

（一）养老服务设施（含养老机构）建设补贴：对民办非营

利性养老机构利用自有产权用房新建或扩建的养老床位，按照

8000元/张的标准给予建设补贴；对利用租赁用房（租期 5年及以

上）新建或扩建的床位，按照 5000元/张的标准给予建设补贴。对

新（改）建的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（站）、社区嵌入式服务网点、

中心辐射式服务网点，按其用于室内建设及设施设备购置费用

50%的标准，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15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的

建设补贴。对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（服务点），按照 5（3）

万元标准给予建设补贴。对养老服务综合体新建或扩建的养老床

位，按照 10000元/张的标准给予建设补贴。预计 2025年全市各类

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贴经费 1186.52万元。

（二）“党建+农村互助养老服务”项目：按照新城区每区 60

万元标准给予“党建+农村互助养老服务”项目补助。预计 2025

年“党建+农村互助养老服务”项目补贴经费 360 万元。

（三）其他养老服务项目：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

政府补贴原则上每户不低于 3000 元（不含评估、施工、监理、验

收等支出）。对符合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条件的对象，

按照 100 元至 800 元标准享受补贴。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意外伤

害保险为 138 元/年/张，家庭养老床位可以比照养老机构享受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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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人意外伤害补贴。场地意外险分为社区养老设施场地意外险为

1500 元/年/场地，农村互助照料中心（站）意外险保费为 580 元/

年/场地。对在本行政区域内设立家庭养老床位的服务机构，设立

且验收合格（服务满 6 个月）的家庭养老床位每增加 10 张，一次

性奖励2万元。预计2025年“其他养老服务”项目补贴经费3219.31

万元。

（四）“儿童福利领域社会工作服务”项目：按照每岗 7 万

元标准给予“儿童福利领域社会工作服务”项目补贴。预计 2025

年“儿童福利领域社会工作服务”项目补贴经费 217 万元。

（五）“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建设”项目：按照每个区社

会组织数量、社会组织发展整体情况等给予“社会组织孵化培育

基地建设”项目补贴。预计 2025年“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建设”

项目补贴经费 280万元。

四、绩效目标

按照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武发〔2018〕16号）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民

生工作的部署要求，着力提升社会福利、社会治理工作水平，健

全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，持续增加有效养老服务供给，丰富多

元服务供给，深化“15分钟养老服务圈”，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质量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政策创制。完善我市《关于推动基本养老服务体

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和养老服务清单项目，加快形成覆盖全体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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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人、权责清晰、保障适度、可持续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，扩大

补贴应用效应，提高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加强考核评价。将以上项目纳入全市绩效目标管理和

综合考核评价体系，定期督导、通报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，对

推进工作积极主动、项目建设成效明显的区，在安排资金、遴选

试点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。

（三）加强资金监管。运用信息化方式对项目申报、补贴资

金拨付使用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、常态化、过程化监管。进一

步规范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绩效管理，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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